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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09          证券简称：兴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2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关联自然人陈兴明先

生及其配偶刘美华女士和陈其德先生及其配偶陈雪华女士购买其名下房产以增

加公司办公场所，交易价格参照评估价值，并经各方商定确定为 567.61 万元（含

税）（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陈兴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公司董事长，持有

公司 28.26%股份。刘美华女士系陈兴明先生之配偶，未在公司任职，未持有公

司股份。陈其德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有公

司 2.10%股份。陈雪华女士系陈其德先生之配偶，未在公司任职，未持有公司股

份。陈兴明先生和陈其德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陈兴明先生及其配偶刘美华女士、陈其德先生及其配偶陈雪华

女士均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除公司向陈兴明先生和陈其德先生发

放薪酬及陈兴明先生和陈其德先生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外，公司与陈兴明先

生及其配偶刘美华女士和陈其德先生及其配偶陈雪华女士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购买资产事项尚需泉州市泉港区不动产登记部门登记，交易实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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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随着公司经营发展，现有的办公场所面积已无法满足办公需求，为提升办公

环境，公司拟向关联自然人陈兴明先生及其配偶刘美华女士和陈其德先生及其配

偶陈雪华女士购买其名下房产以增加公司办公场所。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厦门嘉学资产评估

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以市场法、收益法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二手房涉及的泉港区驿峰路东段北侧兴通 1#

商住楼 201 室及 501 至 506 室资产评估报告》（嘉学评估评报字〔2024〕8200046

号），相关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567.61 万

元（含税）。本次交易以评估价值为依据，各方商定交易价格为 567.61 万元（含

税），购买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兴

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兴明、陈其

龙、陈其德、陈其凤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兴

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除公司向陈兴明先生和陈其德先生发放

薪酬及陈兴明先生和陈其德先生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外，公司与陈兴明先生

及其配偶刘美华女士和陈其德先生及其配偶陈雪华女士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本

次与陈兴明先生及其配偶刘美华女士和陈其德先生及其配偶陈雪华女士的关联

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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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 

陈兴明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

28.26%股份。刘美华女士系陈兴明先生之配偶，未在公司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 

陈其德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有公司

2.10%股份。陈雪华女士系陈其德先生之配偶，未在公司任职，未持有公司股份。 

陈兴明先生和陈其德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陈兴明先生及其配偶刘美华女士、陈其德先生及其配偶陈雪华

女士均属于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类别为购买资产。交易标的为位于泉州市泉港区兴通商住小区房

产，建筑面积 1,029.49 ㎡。具体房产信息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位置 房号 建筑面积 

1 陈兴明、刘美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兴通 1#商住楼 201 322.80 ㎡ 

2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兴通 1#商住楼 501 311.85 ㎡ 

3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兴通 1#商住楼 502 84.39 ㎡ 

4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兴通 1#商住楼 503 65.78 ㎡ 

5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兴通 1#商住楼 504 96.6 ㎡ 

6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兴通 1#商住楼 505 66.00 ㎡ 

7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兴通 1#商住楼 506 82.07 ㎡ 

合计 1,029.49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性转让的

情形，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形。 

四、交易标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厦门嘉学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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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兴通海运股份

有限公司拟购买二手房涉及的泉港区驿峰路东段北侧兴通1#商住楼201室及501

至 506 室资产评估报告》（嘉学评估评报字〔2024〕8200046 号），相关标的资

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567.61 万元（含税）。 

（二）交易标的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本次交易以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各方商定交易价格

为 567.61 万元（含税）。本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出售人（卖方）：陈兴明、刘美华/陈其德、陈雪华 

买受人（买方）：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房产基本情况 

参见本公告之“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3、标的房产成交价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位置 房号 建筑面积 成交总价（元） 

1 陈兴明、刘美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

兴通 1#商住楼 
201 322.80 ㎡ 1,752,800.00 

2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

兴通 1#商住楼 
501 311.85 ㎡ 1,712,100.00 

3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

兴通 1#商住楼 
502 84.39 ㎡ 472,600.00 

4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

兴通 1#商住楼 
503 65.78 ㎡ 368,400.00 

5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

兴通 1#商住楼 
504 96.6 ㎡ 541,000.00 

6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 505 66.00 ㎡ 36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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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位置 房号 建筑面积 成交总价（元） 

兴通 1#商住楼 

7 陈其德、陈雪华 
泉港区驿峰东段北侧

兴通 1#商住楼 
506 82.07 ㎡ 459,600.00 

合计 1,029.49 ㎡ 5,676,100.00 

4、放款交付方式及交付期限 

买方于 2024 年 9 月 1 日前将一次性支付购房款。 

5、标的资产交付安排 

买卖双方同意，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双方共同到房屋登记机构申请

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 

随着公司经营发展，现有的办公场所面积已无法满足办公需求。为创造良好

的办公环境，满足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向关联自然人购买房产用于增

加办公场所。公司附近没有可以购买用于办公场所的合适房源，且相关标的资产

与公司现有办公场所位于同一幢大厦，本次交易具有必要性。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能够满足公司办公场所不足的长期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本

次购买房产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

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以厦门嘉学资产评

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做出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各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不

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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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购买关联方房产是基于实际经营

发展需要，能有效满足公司需求，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影响。本次交易

价格依据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不利

影响。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兴明、陈其龙、陈其德和陈其凤回避表决。该议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向关联方购买房产，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次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除公司向陈兴明先生和陈其德先生发放

薪酬及陈兴明先生和陈其德先生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外，公司与陈兴明先生

及其配偶刘美华女士和陈其德先生及其配偶陈雪华女士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保荐人核查意见 

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标的资产价格以具有评估资质

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依据，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

合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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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保荐人对本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13 日 

 


